
2021年度議合紀錄



與被投資企業互動、議合情形



(一) 議合政策

本行投資團隊每月定期與被投資企業互動對話，包括電話訪談和實地拜訪，

以瞭解被投資企業的公司治理及ESG相關作為，並依產業及法規環境趨勢，評估

針對各議題是否需要與被投資企業互動、議合。

互動、議合之議題主要談論財報、營運狀況、節能措施、公司治理、環境保

護、氣候變遷財務影響等相關議題，如被投資企業有重大公告或重要新聞訊息，

尤其如有發生與本行永續理念相悖之情形時，亦不定時與被投資企業溝通。依據

互動、議合結果評估ESG風險，做為審視未來是否繼續持有該被投資企業之參考

指標。

本行亦以積極參與被投資企業之股東會、法說會，以及對被投資企業發函等

方式與被投資企業互動，互動、議合之執行均符合本行盡職治理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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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與被投資企業互動數據

2021年度本行與被投資企業相關互動數據統計如下：

資料時間：2021/1/1~2021/12/31

另本行就得派任董監事之被投資企業，均積極派任具有相關領域專業者擔任，

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本行派任全體被投資企業董監事總計 32 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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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
股東會投票

(家數)

參加
公司法說會

(次數)

發函
被投資企業

(家數)

ESG議題議合
(透過電話、電子郵件等討論詢問)

E 環境保護
(次數)

S 社會責任
(次數)

G 公司治理
(次數)

家數/
次數

98 273 22 83 83 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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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對被投資公司進行風險評估

為致力推動永續金融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，深化環境、社會與永續治理之風險

認知，本行除依循聯合國責任銀行原則(PRB)，並藉由檢視投資標的在產業、環境、

人權、安全及治理方面之表現，評估是否作為投資或交易標的之考量因素，避免因

前述方面不完善或疑慮行為、事件，致本行產生聲譽風險或導致重大財務損失。

本行於進行投資前應辦理投資評估，針對潛在投資標的之財務業務及控制股東

進行相關之瞭解及調查程序，例如但不限於潛在投資標的最近一期經會計師審閱或

查核之財務報表、年報、是否涉及非法活動、或疑似洗錢或資恐活動、或犯罪及負

面新聞、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政策及其執行計畫、法令遵循或其他相關資料。倘本

行投資後非為被投資事業之最終控制股東，則應包含控制股東聲譽之書面評估分析，

亦可視個案需求規劃投資標的之盡職調查程序，並將環境、社會及公司治理(ESG)

議題納入考量，且可協調其他相關單位，或委聘外部律師、會計師、財務顧問等專

業機構，予以協助。



與被投資企業互動、議合情形

6

投資評估單位應綜合相關資訊，評估可能之投資效益及投資風險，並製作評估

報告書，作為本行判斷是否進行投資之重要資料。就被投資事業之ESG風險評等應

定期檢視，並提出書面建議。

在投資決策過程中，本行參考並運用專業機構的ESG評分機制(例如：MSCI

ESG資料庫、Bloomberg ESG資料)、或其他ESG相關之內外部資源或工具，以強

化投資前評估，定期檢核既有債券、票券與股票之投資部位以及客戶可承作債券發

行人名單之ESG風險評等，考量評等內容來決定投資與否，因應管理措施分為觀察

追蹤、減碼、暫不承作等方式。

投前 ESG檢

視後之因應

管理措施

不可

投資
可投資

投後 ESG檢

視後之因應

管理措施

減碼

暫不承作

觀察追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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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潛在投資標的係屬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，以及外國政府

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。或有違反洗錢防制或打擊資

恐等規定，經當地主管機關重大裁罰或違反目標性金融制裁規定且情節重大者，於

受裁罰之情事改善前，本行不得進行投資。

本行將持續藉由訪談、參考證交所、櫃買中心、證基會所執行之「年度公司治

理評鑑」等相關資訊關注被投資公司ESG相關風險與機會。

投資標的 產業別

ESG 風險等級 管理措施

風險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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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與被投資企業議合實例

本行透過各式溝通管道及方式與被投資企業溝通，積極實踐本行機構投資人盡

職之作為。以下為本行與被投資企業議合實例：

 實例一：

 互動內容(議題及原因)

2021年5月份國內爆發本土疫情，本行即與被投資公司聯繫，告知參照其他

國家，有關零售業者其單店營收將下滑，且部分特定門市下滑之狀況更為

顯著。期被投資公司能制定計畫，協助旗下加盟主渡過難關。

 對被投資公司之影響、後續追蹤行為及對未來投資決策之影響

就ESG-社會(S)面向分析，該被投資公司經內部討論並檢視加盟主之經營狀

況，迅速提撥加盟主補貼金額，雖然此舉影響該被投資公司之短期獲利，

但能帶領加盟主渡過疫情困境，成為穩定社會的力量。本行未來亦持續關

注此等企業，並列為本行投資標的之名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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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實例二：

 互動內容(議題及原因)

鑒於「商業銀行轉投資應遵守事項準則」第二條第六項於2018年11月14日

修正，明訂商業銀行與轉投資企業均應訂定防止利益衝突及內線交易事項

之內部規範。本行評估除本行已訂定防止利益衝突及內線交易事項之內部

規範外，亦應督促轉投資企業遵循該項規定，遂於2020年度以電子郵件提

醒並調查轉投資企業是否訂定相關規範，2021年度持續追蹤尚未訂定規範

之轉投資企業，以促進本行轉投資企業完善其公司治理制度。

 對被投資公司之影響、後續追蹤行為及對未來投資決策之影響

經持續追蹤8家尚未訂定防止利益衝突及內線交易事項內部規範之轉投資企

業，2021年度促使其中3家轉投資企業配合訂定相關規範，足見經機構投資

人執行積極議合行為得促進企業提升公司治理之良好影響。本行後續將就

其他回覆尚無訂定之轉投資企業，持續每半年進行調查並提醒遵守相關規

範，作為是否持續列入投資標的之參考。



(五) 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案例

2021年12月本行與所屬國泰金控集團及證交所共同舉辦以線上直播方式進行

「2021國泰永續金融暨氣候變遷高峰論壇」，邀請金管會、行政院、中研院、鴻

海、信義房屋、台積電、台塑、中鋼、南方電力等產官學重量級人物出席，剖析

投資人和企業間的ESG溝通策略、標竿企業如何掌握氣候機會，吸引企業踴躍報

名出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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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總人數：1500人

出席企業數：800家

參與上市櫃公司占台股總市值：76%

參與上市櫃公司占台灣總碳排：51%



論壇邀集企業龍頭分享永續關鍵思維，聚焦企業資訊揭露之重要國際趨勢，

說明如何透過金融機制推動永續發展，在全球ESG浪潮來襲之際如何彰顯永續與

企業使命。更透過議合推動企業回覆CDP並鼓勵減碳，於2020年底已議合670家

次，其中由國泰金控集團擔任主導投資人議合成功的企業隔年CDP成績進步的比

率高達65%，截至2021年更增加至724家次。未來持續將永續內化為DNA，除了

自身力行永續，更攜手其他台灣企業一起邁向共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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